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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103學年度第1學期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103年9月23日（星期二）中午12：00-13：30 

地點：行政大樓5樓第2會議室 

主持人：陳學務長偉銘 

出席者：如簽到表 

記錄：吳美樺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國立宜蘭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說明<簡報>（略） 

二、資源教室簡介暨身心障礙學生現況說明<簡報>+〈名冊〉附件一（略） 

三、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事宜<簡報>（略） 

1.102學年度第1梯次〈上學期〉：對象：針對一年級新生、四年級以上舊生（領

有有效之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縣市鑑輔會證明）及部分有疑慮之身心障礙學

生，共計54名通過鑑定（52名確定障礙、2名放棄特教服務）。  

2.102學年度第2梯次〈下學期〉：對象：針對二、三年級舊生及新增疑似身心

障礙學生為主，送鑑定共計14名（12名已通過鑑定、2名未通過）。 

3.103學年度第1梯次〈上學期〉：對象: 

 103學年度大二以上〈含碩、博生〉未提報鑑定亦未放棄之學生〈含已有身

分及爭議之學生〉。 

 102學年度判為障礙待確認之學生 

 新增疑似之身心障礙學生 

四、 103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執行狀況<附件二>（略） 

經費請撥及結案之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本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

結報與結餘款等程序，應依教育部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並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2個月內，檢送「成果報告」及「教育

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辦理結案。 

五、103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招收 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經費執行狀況<附件三>（略） 

1.尚未執行餘額，請各系於10月31日前執行完畢， 

2.請申請相關經費之各系於 11 月 15 日前，彙整相關表格及成果摘要，並

將電子檔寄至諮商中心資源教室林明慧 linmh@niu.edu.tw〈分機 7176〉，

以利報部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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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4年度教育部補助招收身心障礙學生經費申請及工作計畫事宜，敬請各系配合。 

1.本校 103 學年度獲身心障礙學生經費補助款人數共計 14 名（詳見附件

四-1）。〈略〉 

2.依據教育部 102 年 11月 11 日臺教學〈四〉字第 1020168963 號函辦理。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身心障礙甄詴學生之經費，每招收 1 位〈甄

詴錄取且報到名額〉身心障礙學生，補助資本門及經常門各 3 萬元。 

3.各系於申請資本門設備費時請先檢討現有設備數量及考量學生需求，

各系於申請補助經費時，須檢附需求說明，經常門須另檢附工作計畫

及經費概算表（詳見附件四-2）。〈略〉 

4.有關補助經費之申請，執行工作單位為已招收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系，

若有申請意願，請填寫經費申請表，於 10 月 8 日(三)下午 3：00 前，

將經系所主管核章後的申請表紙本及檢附相關資料送至體育館 3 樓諮

商組資源教室，俾利彙整報部（另請傳送電子檔至資源教室吳美樺

wumh@niu.edu.tw，分機：7175）。 

5.檢附「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供參 

〈詳見附件四-3〉。〈略〉 

6.檢附「103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注意事項」供參〈詳見附件四-4〉。〈略〉 

七、104 學年度招收身心障礙學生障礙類別及人數調查事宜，請各系配合。 

1.依據 98 年 12 月 18 日 99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詴第 1 

次委員會議決議，自 100 學年度起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詴障

礙類別增設「學習障礙」類，本甄詴障礙類別分為視覺障礙類、聽覺

障礙類、腦性麻痺類、自閉症類、學習障礙類及其他障礙類等 6 類別。 

2.10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詴招生名額調查，各系核章後

之調查表紙本已於 9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3：00 前送回教務處綜合

業務組詹如意小姐(分機 7096)彙辦。 

3.由於綜合業務組最後上網填報作業期限為 9/25，各系如需更動請將核

章後之調查表紙於 9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3：00 前送回教務處綜合

業務組詹如意小姐(分機 7096)彙辦。 

八、 103年度無障礙環境規劃及執行情形： 

辦理經費:103年度編列921萬元 

辦理標的: 

 體育館、教穡大樓等二棟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圖書資訊館、經德大樓等二棟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mailto:wumh@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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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化學舍、礪金、滋蘭學舍無障礙設施設計 

辦理情形: 

 體育館、教穡大樓等二棟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目前施工 

 中，預計於 103 年 12 月完工。 

 圖書資訊館、經德大樓等二棟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目業於 

103 年 9 月中竣工。 

 時化學舍、礪金、滋蘭學舍無障礙設施設計部分，經委託建築師 

評估後，查既有設施尚符合無障礙法規規定，目前建築師正辦理計畫

書及簽證之辦理。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及經費申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1.103年度工作計畫如附件二，請各委員審查，若無異議，下年度將

依此架構賡序規劃辦理。 

2.104年度新的工作目標: 學校依法訂定特殊教育方案--學校依特殊教

育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辦理特殊教育方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教育部將於 104 年起實施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關於「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工作辦理情形」，需要其它各單位分工配合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1. 104 年度起，教育部基於督導大專校院之責，為監督學校行政辦理情

形，以 4 年為 1 週期，進行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視導結果，

將作為教育部調整學校辦理規模及獎補助經費的參考。 

2.「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訪視表〈詳見附錄 I〉。 

3.其它各單位分工配合事項如下表： 

序號 訪視項目 訪視細項 訪視指標 負責單位 

1 一 〈五〉 3、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申訴服務 

(2 分) 

學務長室、 

生輔組 

2 三 〈一〉 1、考詴招生簡章，明定提供身

心障礙者之考詴服務措施

(1 分)  

2、招生及校內評量，能提供相

關考詴服務措施(2 分) 

教務處、 

學務處諮商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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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就學

費用減免及獎助學金，並分

析其實施成效(3 分) 〈評

分標準:(1)協助身心障礙學

生申請就學費用減免、獎學

金及補助金，得 1 分。(2)對

領取教育部獎補助金學生之

障礙類別、障礙程度、就讀

科系所、與一般生成績之比

較等項目，有統計、分析者，

得 2 分。〉 

學務處生輔

組、 

教務處、 

圖書資訊館 

 

4 四 〈一〉 4、學校網站獲得「無障礙標章」

(1 分) 

圖書資訊館 

5 四 〈一〉 1、於學校網站介紹校園內無障

礙設施及通路，並標示所在

位置(1 分)、 

2、全面清查學校無障礙設施，

並於清查系統填報(1 分)、 

3、於校內學生經常活動之場

所，規劃利於身心障礙學生

使用之設施、設備或服務措

施(1 分)、 

5、學校無障礙設施全部合格，

或已擬定整體改善計畫(1

分) 

營繕組、圖

書資訊館 

 

決 議： 
1. 資源教室輔導員吳美樺回應：關於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申訴服務：本校已依中華民

國100 年6月8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1000068208C號令發布大學及專科學校學

生申訴案處理原則制訂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其中第五條:學生申評

會得視申訴案件性質聘請相關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第六條:申訴案件由學務

處學務長室收件，再轉至學生申評會辦理。因此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已相當完

備，不建議另訂身心障礙學生申訴辦法。 

生輔組劉麗君組長回應：如有身心障礙學生申訴事件，生輔組第一時間會依學

生申訴類別分流，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權益。因此申訴窗口應該沒問題。 



5 

2. 關於考詴招生簡章，明定提供身心障礙者之考詴服務措施及招生及校內評量，能 
提供相關考詴服務措施：其中校內評量由諮商組資源教室負責，並依據身心障

礙學生ISP〈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的考詴特殊需求給與協助，其餘有關於學校

考詴招生簡章需明定提供身心障礙者之考詴服務措施及招生能提供相關考詴服

務措施等請教務處相關單位負責。 

3. 關於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就學費用減免及獎助學金，並分析其實施成效，  
需提供對領取教育部獎補助金學生之障礙類別、障礙程度、就讀科系所、與一
般生成績之比較等項目之統計、分析：領取特殊教育獎補助金學生之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就讀科系所等資料由特教獎學金承辦單位生輔組提供；一般生之成

績請教務處、圖書資訊館協助提供資源教室網路查詢權限；相關之統計、分析

則由諮商組資源教室負責。 

4. 關於學校網站需獲得「無障礙標章」：由圖書資訊館負責。 

5.  關於學校網站介紹校園內無障礙設施及通路，並標示所在位置：請總務處營繕

組提供相關資料，再請圖書資訊館協助放置於學校網頁。其餘如全面清查學校

無障礙設施，並於清查系統填報；於校內學生經常活動之場所，規劃利於身心

障礙學生使用之設施、設備或服務措施；學校無障礙設施全部合格，或已擬定

整體改善計畫則請總務處營繕組負責。 

 

案由三：身心障礙學生編班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1.每年 5 月下旬左右，綜合業務組即已確認並彙整身心障礙學生升大

專校院甄詴確定報到名單。 

2.103 學年註冊組於新生編班時，一系雙班有發生 2-3 位身心障礙學生

集中在一班，而另一班卻沒有的情形，造成導師覺得負擔偏重，希

望註冊組未來分班時，在一系雙班的情況下身心障礙生能夠人數帄

均分配。 

決  議：照案通過。 

關於今年編班問題的處理，請諮商組張松年組長說明。 

諮商組張松年組長：由於已經開學，各項作業大致底定，如要重新調整

編班，容易讓學生產生適應，或被貼標籤的問題，因此改以加強對導師

相關協助，如：資訊提供、對精障學生安排個別心理諮商、學習落後學

生安排課輔加強或協助同學，任課老師通知等，期能讓導師較放心。 

 

肆、臨時動議 

一、 無障礙廁所如設有淋浴設備時是否需採乾溼分離的設計？ 

說  明：1.去年本校參加服務品質競賽時，有訪視委員提到本校某間無障礙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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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因設有淋浴設備卻沒有採乾溼分離的缺失，希望能改善。 

2.學校目前正在進行新的無障礙廁所工程，卻發生重蹈覆轍的情形，

依然沒有採乾溼分離，可以避免的卻沒有避免，該如何改善？  

決  議：請營繕組先瞭解乾溼分離是否為必要，並請總務長督導後續相關

事宜。 

二、 未來學校將興建游泳池，建議也能考量無障礙的設施？ 

說  明：宜蘭縣目前尚沒有無障礙的游泳池，未來學校如要興建游泳池，建議

能夠採無障礙設施，對本校無障礙環境或宜蘭縣的無障礙環境都是很

好的指標。  

決  議：提供給總務處未來規劃游泳池參考。 

 

三、 各單位如有工讀生需求時，希望能多給身心障礙學生工讀的機會？ 

說  明：身心障礙學生在尋找工讀的過程中，往往遇到比一般生較多的挫折，

及較少的錄取機會，因此希望各單位能多給身心障礙學生工讀機會。 

決  議：請各委員回到個自的單位多予宣導。 

四、 第一次遇到情緒障礙的學生或家長，該如何互動？ 

說  明：一般教職員沒有相關的專業，不知如何面對情緒障礙的學生或家長。 

決  議：請諮商組張松年組長回應。 

張組長回應： 

1.情緒障礙發作前通常會有癥兆，此時不需與之爭辯，而需給予安撫及同

理其情緒，如果情況嚴重時要找幫手或校安協助，睡眠狀況也是觀察指

標之一，如失眠多日則容易發作，帄日如定期服藥則較不用擔心，往往

服藥後反應較慢，躁症發作時可能會有攻擊行為，但比例不高。 

2.諮商組每學期會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將您的議題納入考量。也歡

迎本校教職員工多參加諮商組辦理的相關研習。 

 

伍、散會：13時30分 

 


